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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六男一女組成的陪審團，昨日經退庭
商議了近七個小時後，一致裁定被告蘇俊修
（三十三歲）謀殺罪罪名成立。由控方讀出
的被告背景顯示，沒有刑事紀錄的被告，自
一九九三年起於加拿讀書至大學程度，一九
九八年回港被告一直任職電腦採購員至○六
年失業。被告於○四年結婚，並於○六年誕
下一女，但被告自○六年底便與妻子分居，
被告被捕時與父親同住；高院法官包鍾倩薇
最後依例判處被告終身監禁。

為女事主拋妻棄女
據控方案情透露，被告與三十六歲事主

陳鳳嫺於○六年十月在一個急救班中認識，
同年十一月被告更為了女事主不惜拋棄妻女
，並在女事主於跑馬地毓秀街居住的單位附
近的成和道租住單位，兩人關係相當親密。
去年二月七日，被告與女事主於下午見面，
並在屯門市中心購物，及後兩人到流浮山吃
晚飯，並於晚上十時半離開，自始女事主便
與眾人失去聯絡。

二月十一日，被告在街上碰見女事主胞

弟，被告表示幾天聯絡不上女事主，兩人與
女事主母親一同報警求助。被告當時向警方
稱，當晚與女事主晚膳後，女事主表示約了
他人，便先行離去，被告則於晚上一時許於
油麻地一間便利店吃麵及購買雜誌。警方翻
查便利店閉路電視紀錄，發現被告所穿衣服
與他在屯門購物時被閉路電視拍到所穿的衣
服有所不同。警方又發現被告於翌日駕着私
家車到火炭一間洗車屋洗車。被告亦於二月
十三日突然向房東表示住得不舒服要立刻退
房，更立刻向房東交還鎖匙。

警方在女事主家中發現二十三封被告寫
給女事主的情信，並從字裡行間發現被告非
常迷戀女事主，警方亦發現一幀被告與女事
主於流浮山下白泥的養魚場的合照，警方遂
到該處調查。警方於二月二十七日在該養魚
場附近的草叢發現女事主的屍體，該處距離
當晚女事主與被告一同晚膳的食店相距約八
公里，據法醫估計死者已死約兩至三個星期
。警方翻查死者電話記錄，發現她遇害當晚
近十一時，曾致電前男友相約 「飲嘢」，致
電的地點為下白泥養魚場。

負責調查此案的港島區重案組總督察林
世傑在庭外表示，調查此案時確實有一定難
度及困難，最初此案為失蹤人口案，要找到
死者屍體才能作進一步調查。林世傑說，警
方需要數個月進行詳細調查，且只有環境證
供，被告在被捕後亦沒有透露任何線索，增
加了案件難度。他表示，其實早在被告等人
往警署報失蹤人口時，警方已懷疑案件與被
告有關，只是還沒有找到證據。

養魚場照片成線索
林世傑說，警方發現的該幅下白泥養魚

場的相片，確為一條重要的線索，警方亦憑
此相片於該處一帶搜查，從而發現死者屍體
。另外，林世傑透露，他們亦曾邀請多名與
案有關的人士協助他們調查，當中包括死者
的前男友，不過他沒有透露有多少名死者前
男友協助調查。

【本報訊】曾在港開設四十八間分店的 「農場餐廳」東
主陳興濤，早前就被破產管理署下令禁任董事四年一事，向
上訴庭提出上訴，認為破產管理署的做法不合理。上訴庭考
慮了近一個月後，昨日頒下判詞，裁定陳興濤上訴得直，並
把其董事限制期由四年減至三年半，直到明年八月屆滿。

一直沒有延聘律師代表的陳興濤（四十九歲），昨日親
自到庭領取判詞。當他獲悉上訴得直後顯得相當高興，向傳
媒說，昨日是他六、七年來最開心的一天，並稱 「就算係減
一個月我都覺得興奮」，他表示「覺得法官知道我（禁任董事一
事）係畀人整蠱」，認為法庭的判決對他是很大的鼓勵。

上訴庭三位法官昨日頒下判詞，裁定陳興濤上訴得直。
上訴庭法官張澤祐在判詞說，破產管理署認為陳興濤管理十
八間公司不善，從而限制他出任公司董事四年，不過破產管
理署未能就大部分指控於限期內提出禁制申請，當中只有一
間公司的申請是屬於期限內，因此決定縮減陳的限制期。

另外，張官說，考慮過陳興濤在此數年間的積極工作情
況及對於自己所犯過錯已有悔意，加上陳興濤現時只約五十
歲，亦有機會在商場上大展拳腳，張官相信他不會再犯，因
此決定把限制他出任公司董事的期限縮短為三年半。

【本報訊】兩名斗膽炮製車禍的交通部警員，涉嫌在休
班期間十九次駕駛殘破不堪的私家車撞向其他車輛，仿傚
「路霸」向對方提出私了 「屈賠償」，涉及騙取約三萬二千

多元；兩人早前在區域法院被裁定串謀詐騙罪成，均被判監
三十個月，並停牌十八個月。惟其中一名被告不服裁決及判
刑，昨日向上訴庭提出要求翻案，但即日被全盤駁回，法官
更直指被告浪費法庭寶貴的時間，事件亦導致警隊蒙羞，痛
斥之餘更改判加判五個月監禁，兼賠堂費。

提出上訴的被告許文泰（三十歲），案發時隸屬東九龍
交通部，而另一被告吳鎮銘（三十三歲）則沒有提出上訴。

控罪稱，兩人在○五年六月至○六年二月期間先後十九次以
「路霸」手法犯案，但在扣除車輛維修費後，據悉每人僅分

得約三千元。
上訴庭副庭長司徒冕昨日裁決時說，他認同原審法官指

案件中被告利用了警隊的專業知識犯案，又依從自己的經驗
用轉線取巧，製造車禍迫使其他司機賠錢。法官不認同辯方
昨日陳詞稱原審法官忽略許真心相信該些為車禍，並可獲得
賠償。

法官指出，從證供看許是刻意製造意外，因此駁回其定
罪上訴。法官明言，許在案中的行徑，使相信交通警察的市

民失卻信心，許明顯知法犯法，損害警隊的聲譽，須重判其
案，以挽回公眾對警方的信心，判刑並沒有過重，因此駁回
其刑期上訴。

官指浪費法庭時間
上訴庭另一名法官司徒敬更一臉不悅的說，許明顯並

沒有任何合理理據提出上訴，其行為是浪費公帑及浪費法
庭寶貴的時間，司徒敬更痛斥事件導致警隊蒙羞，決定將
許加監五個月。由於許已服刑十個月，故此現時仍需監禁十
五個月。

【本報訊】單親中學女教師疑因不滿印傭借錢予女兒買
玩具，竟把載有溜冰鞋的膠袋飛擲向印傭頭顱，致令對方左
眼角流血須縫針，早前被裁定一項傷人罪名成立，並判處入
獄半年。惟女教師不服定罪及刑期並向高院提出上訴，且一
直獲保釋候審。高院法官湯寶臣雖然早前已駁回其定罪上訴
，不過湯官昨日就刑期裁定被告上訴得直，並由監禁半年改
判為一百八十小時社會服務令，女教師毋須坐牢，當庭釋放。

被告林惠蘭（見圖）（四十三歲）早前在荃灣法院被裁
定一項傷人罪名成立，原審裁判官蘇文隆判刑時曾痛斥被告
襲擊行為和心態惡毒，因此決定判處被告入獄半年。湯官昨
在庭上指出，將會頒下判詞解釋其詳細裁決原因。就刑罰方
面，湯官指考慮到案情的嚴重程度，原應判處被告監禁，但
考慮到被告良好背景及此案只屬個別事件，故改判被告需接
受一百八十小時社會服務令。不過湯官強調，此案是因應個
別情況而輕判被告，並不能視為案例。

據 控 方 案 情 透 露 ， 來 港 工 作 兩 個 月 的 印 僱 Siti
Euisnurhansyah（二十三歲），
於去年九月三日下午送兩名
九及十歲的少主返回東涌
東堤灣畔的寓所後，
應少主要求借一百元
予少主買玩具。不料
，任職中學教師、與
丈夫分居的被告林惠
蘭回家得悉後，即以
載有溜冰鞋的膠袋擲
向事主眼角位置，女
事主之後逃離現場報
警求助。

殺女友棄屍男子囚終身
死者親友聞判庭上呼􀎠YES􀎡

【本報訊】無業男子被指謀殺經營香薰生意女友，並棄屍於下白泥
魚塘附近一案，昨日經陪審團退庭商議了近七個小時後，一致裁定被告
謀殺罪罪名成立，高院法官隨後即依例判處被告終身監禁。死者的親友
昨日到庭聽審，當他們在庭上獲悉被告謀殺罪成後，即有親友在庭上呼
「YES，搞掂」 ，亦有親友在庭上感觸落淚。死者眾親友在庭外說，裁
決公道，並認為死者 「死得冤枉」 。

撞車屈錢 前交警上訴反遭加監

陳興濤上訴判得直
禁任董事期減半年

飛擲溜冰鞋傷印傭
女教師改判服務令

▲ ▲女死
者陳鳳嫺（小
圖）當日被棄
屍下白泥
（資料圖片）


